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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体艺函〔2024〕12号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阶段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监测抽查复核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体育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南京晓庄学院：

现将《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监测抽查复核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对照准备，严密组

织实施。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和相关高校于 4月 15日前报送 1名

总联络员信息（姓名、职务、手机号）。联系人：省教育厅体卫

艺处李扬，联系电话：025-83335125，17627720@qq.com。

附件：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监测抽查复核工作方案

省教育厅

2024年 4月 10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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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阶段《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监测抽查复核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教

育部关于印发〈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要求，2024年，我省将组织对各设区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标准》）测试情况开展抽查复核

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抽查复核时间

2024年 5月至 6月上旬。具体时间由各抽查复核工作组与

被抽查设区市商定。

二、抽查复核机构

省教育厅委派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体育学院、江苏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南京晓庄学院等 6所高校成立 6个抽查复

核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遴选 10—12名政治素质好、专业能力强、

作风优良的体育与健康教育专家和体育专业学生组成。每个工作

组对 2—3个设区市进行现场抽查。工作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

省教育厅统筹安排。

三、抽查复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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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标准》对被抽查学校的每名抽测学生进行全项目测试。

四、抽查复核方式

此次抽查复核工作，采取统一监测样本、统一监测装备、统

一监测标准、统一时段实施的方法组织。具体方法步骤如下：

（一）集中培训。现场抽查前，省教育厅组织各设区市教育

局体卫艺处负责人以及工作组全体成员等开展集中培训动员，明

确抽查复核方法、标准和有关要求。

（二）抽取学校。现场抽查前一周，由省教育厅采取随机抽

取的形式，每个设区市抽取 1个城区和 1个涉农县（市、区），

再在抽取的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6所中小学（2所高中、

2所初中、2所小学），全省共抽取 156所学校。

（三）抽取学生。面向小学 3至 6年级、初中 1至 2年级、

高中 1至 2年级，共 8个年级的学生进行现场抽查。现场抽查前

一天，由各工作组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对每所学校各年级分别

抽取 2—3个教学班（各年级抽取有效样本数均不少于 120人，

男女生分别不少于 60人）。如遇整年级学生未超过 120人，则按

实际测试全员。预计全省共抽取样本量达 49920人。

（四）现场测试。各工作组提前到校布置测试场地，对照学

生花名册，依据《标准》对抽查学生进行全项目测试，并通过“江

苏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系统平台”及时录入上传数据。每所

学校原则上半天时间完成现场测试工作。测试期间，各设区市教

育局明确 1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被抽查学校安排 7—9名教师

（含 1名校医）协助做好现场测试保障工作。期间，省教育厅派

出督查组到各测试点巡回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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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公示。现场测试结束后，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将对

一致性判断（见抽查复核标准）、达标优良率和及格率、本年度

抽测复核结果对比上一年度升降率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并将抽

测复核结果进行排名公示，通报各地。自明年起，将增加对各设

区市本年度抽测复核结果对比上一年度的升降率进行排名公示。

五、抽查复核标准

（一）一致性判断。现场测试及数据上报完成后，省教育厅

将组织专家对 2023年“学校自测上报数据”和“专家抽测复核数

据”一致性进行检验。两组数据误差当小于给定的误差区间时，

判定为“一致”；反之，则判定为“不一致”。

（二）一致性评定方法。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的统计

方法，以学校为单位，对每名学生现场测试总分与自测上报总分，

以及现场测试各单项指标成绩与自测上报各单项指标成绩，分别

进行一致性对比，以两次测试结果误差反映该校上报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ICC值越大，表示两次测试结果的一致性越好。

（三）一致性判断标准

合格：ICC≥0.75

基本合格： 0.40≤ICC＜0.75

不合格： ICC＜0.40

六、相关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组织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查复核工作，

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强学生体质有关要

求的重要举措，旨在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督促倒逼各地各校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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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各地各校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支持配

合保障好抽测复查工作。

（二）严密组织实施。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加强统筹协调，主

动与对口工作组联系，协商确定测试时间，细化制定抽查复核工

作具体方案，共同组织好本地区的现场测试工作。要指导各被抽

查学校认真制定抽查复核工作具体计划，提前做好各项安排，妥

善处理学测矛盾，做到科学高效、组织有序。

（三）压紧压实责任。各工作组要认真筹划做好抽查复核工

作，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得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务，

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大限

度减轻学校和师生负担。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被抽测学校要重点

做好相关配合协调工作，严肃相关纪律，确保客观真实。对工作

失职、无故拖延、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行为，一经发现查实，

将通报批评，追责问责。

（四）确保安全顺利。要坚持实事求是，对确因身体不适等

原因申请免试的学生，由工作组与设区市教育局共同研判，视情

作出调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被抽测学校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

要求，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预先与附近三甲医院沟通联络，建立

急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一旦遇有情况，能够快速反应。现场测

试期间，被抽检县（市、区）要提前安排 1台救护车辆及医务人

员全时值守，备足 AED等应急救护装备器材，确保抽查复核各

项工作安全、平稳、有序。


